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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应用案例

——关于某轨道交通 PPP 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

一、案例材料

（一）项目基本情况。

XX 市某轨道交通 PPP 项目采用“租赁+BOT”方式运作，

项目实施机构为该市交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交通部门），

项目公司为乙公司，项目回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

合同为 A、B 两部分，A 部分采用租赁方式运作，交通部门委

托丙公司代建，资金由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建成后交通部门

将 A 部分资产租赁给乙公司使用；B 部分采用 BOT 模式运作，

由乙公司负责融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合同期

35 年，其中建设期 5 年，运营期 30 年。乙公司在运营期使

用 B 部分资产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交通服务，并按照合同约

定收费，合作期满后乙公司将 B 部分资产无偿移交给交通部

门。（为简化处理，本案例不考虑税费等其他因素）

（二）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自 2014 年 1 月 1 日开工建设，至 2019 年 1 月 1 日

1. 本应用案例涉及具体案例均由已纳入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合同改编形成，仅供政府方会计

处理参考。

2.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10 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应用指南》相关规定，在国务院财政部门

对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年限作出规定之前，政府方对 PPP 项目资产暂不计提折旧（摊销）。本案例

中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业务基于特定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折旧（摊销）方法和使用年限，不具有普适

性，仅作为折旧（摊销）会计处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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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合格、完成竣工决算并交付使用。

根据竣工验收报告，A 部分投资总额 350 亿元，其中，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支出 300 亿元，待摊投资支出 30 亿元，

其他投资支出 20 亿元，待摊投资支出按规定分配计入 A 部

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支出。B 部分投资总额 150 亿元，均由

乙公司从第三方购买、安装后投入使用，其投资额分别为：

车辆 90 亿元、通信 7 亿元、信号 4 亿元、供电 14 亿元、通

风空调与采暖 4 亿元、防灾报警 3 亿元、综合监控 2 亿元、

自动检售票系统 15 亿元、运营控制中心 8 亿元和车站其它

设备系统 3 亿元。

（三）项目运营期内相关业务。

1.政府方按绩效考核支付款项。

运营期内，2019 年第 1 季度，交通部门根据合同约定以

及绩效考核结果，对使用者付费未完全弥补的乙公司人员经

费、动力消耗、车辆日常检修等经常性支出进行缺口补助，

本季度应支付乙公司款项 5 000 万元。

2.相关资产折旧（摊销）。

PPP 项目资产按各组成部分入账，运营期内，交通部门

每月计提 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车辆采用工作量

法、其余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摊销）。2019 年某

月，各组成部分资产计提的折旧（摊销）额如表 1 所示，其

中车辆的预计总工作量为 80 000 小时，当月工作量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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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表 1 PPP 项目资产各组成部分的月度折旧（摊销）额计算表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初始成本
折旧年限/总

工作量
折旧方法 月工作量 月折旧额

车辆 900 000 80 000 小时 工作量法 300 小时 3 375.00

通信 70 000 15 年 年限平均法 — 388.89

信号 40 000 15 年 年限平均法 — 222.22

供电 140 000 25 年 年限平均法 — 466.67

通风空调

与采暖
40 000 20 年 年限平均法 — 166.67

防灾报警 30 000 15 年 年限平均法 — 166.67

综合监控 20 000 25 年 年限平均法 — 66.66

自动检售票

系统
150 000 10 年 年限平均法 — 1 250.00

运营控制

中心
80 000 25 年 年限平均法 — 266.66

车站其他

设备系统
30 000 15 年 年限平均法 — 166.67

合计 1 500 000 6 536.11

3.PPP 项目的后续支出。

项目进入运营期后，2024 年 1 月份，乙公司支出车辆保

养等日常维护费 60 万元，支出为延长车辆使用年限发生的

大修费用 1 100 万元，被替换资产部分的账面价值 100 万元。

2024 年 1 月 31 日，车辆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在项目运营期内，车辆实际使用达到设计总工作量 80

000 小时后需更新设备。2041 年 1 月 1 日，车辆设备完成更

新并投入使用，共投资 100 亿元，被替换车辆资产的账面余

额 90.1 亿元（包括后续资本化支出 1 000 万元），已计提

折旧（摊销）90.1 亿元。

（四）项目合同终止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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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项目合同约定，合作期于 204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

乙公司按合同约定向交通部门无偿移交 B 部分 PPP 项目资

产，同时按规定移交 A 部分资产。运营期内，乙公司根据各

项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资产更新，除车

辆更新价格发生变动外，其他设施设备更新价格不变。2048

年 12 月 31 日，PPP 项目资产余额 160 亿元，累计折旧（摊

销）70 亿元，账面价值 90 亿元，按照相关规定聘请评估机

构对 B 部分资产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100 亿元，各组成部

分的明细资料见表 2。

表 2 移交日 PPP 项目资产各组成部分明细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PPP 项目资产

余额

PPP 项目累计折

旧（摊销）

PPP 项目净资产

余额

PPP 项目资产

评估价值

车辆 1 000 000 280 000 720 000 800 000

通信 70 000 30 000 40 000 40 000

信号 40 000 35 000 5 000 5 000

供电 140 000 100 000 40 000 50 000

通风空调与采暖 40 000 30 000 10 000 10 000

防灾报警 30 000 5 000 25 000 25 000

综合监控 20 000 10 000 10 000 10 000

自动检售票系统 150 000 115 000 35 000 35 000

运营控制中心 80 000 70 000 10 000 10 000

车站其他设备系统 30 000 25 000 5 000 15 000

合计 1 600 000 700 000 900 000 1 000 000

二、案例分析及账务处理

（一）适用范围判断。

A 部分的资产由政府投资，资产权属归属于政府，建成

后交通部门将资产租赁给乙公司，属于租赁合同。根据《政

府会计准则第 10 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以



5

下简称《10 号准则》）第四条的相关规定，租赁合同不适用

《10 号准则》，政府方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

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和《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

基础设施》等相关规定对 A 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B 部分为 BOT 方式运作的合同，乙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运

营期间内代表交通部门使用 B 部分资产提供公共交通服务，

并收取费用，获得补偿，符合《10 号准则》第二条，《<政

府会计准则第 10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应用

指南》（以下简称《应用指南》）“二、关于本准则第二条

‘双特征’的说明”对“双特征”的相关规定。合同中约定

了乙公司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交通服务，并按照合同约定收

费，即交通部门能够控制乙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类型、对

象和价格；期满后项目资产将完整移交给交通部门，满足交

通部门能够控制 B 部分资产重大剩余权益的条件，符合《10

号准则》第三条，以及《应用指南》“三、关于本准则第三

条‘双控制’标准的说明”对“双控制”标准的相关规定。

综上，交通部门对 B 部分的会计处理适用《10 号准则》和《应

用指南》。

（二）相关资产取得时的会计处理。

A 部分会计处理略。

B 部分资产适用《10 号准则》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

八条，以及《应用指南》“五（二）1.PPP 项目资产取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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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务处理”的相关规定，即社会资本方从第三方购买形成

的 PPP 项目资产，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

按照确定的成本（包括该项资产的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

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

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确认 PPP 项目资产和 PPP

项目净资产。

2019 年 1 月 1 日，交通部门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

元）

借：PPP 项目资产——车辆 900 000

——通信 70 000

——信号 40 000

——供电 140 000

——通风空调与采暖 40 000

——防灾报警 30 000

——综合监控 20 000

——自动售检票系统 150 000

——运营控制中心 80 000

——车站其他设备系统 30 000

贷：PPP 项目净资产 1 500 000

（三）PPP 项目运营期间的会计处理。

1.政府方支付款项的会计处理。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二十条，《应用指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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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准则第二十条……的说明”相关规定，在项目运营期

的每一个会计期间内，当社会资本方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

满足合同约定的绩效考核要求时，政府方根据合同约定按期

向社会资本方进行补偿。政府方在义务发生的当期未及时向

社会资本方支付款项的，应当按照应付未付的金额确认当期

费用和负债；在后续实际支付款项时冲减负债的账面余额，

同时在预算会计中确认预算支出。

2019 年第 1 季度交通部门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相关服务满足绩效考核要求时。

财务会计：

借：业务活动费用 5 000

贷：其他应付款 5 000

实际支付款项时。

预算会计：

借：行政支出 5 000

贷：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5 000

财务会计：

借：其他应付款 5 000

贷：财政拨款收入 5 000

2.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会计处理。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二十三条，《应用指南》“五

（二）2.PPP 项目资产在项目运营期间的账务处理”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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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政府方初始确认的 PPP 项目净资产金额等于 PPP 项目

资产初始入账金额的，按月计提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

时，应当按照计提的 PPP 项目资产折旧（摊销）金额，冲减

PPP 项目净资产的账面余额。

2019 年某月,交通部门计提折旧（摊销）账务处理如下：

（单位：万元）

借：PPP 项目净资产 6 536.11

贷：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车辆 3 375

——通信 388.89

——信号 222.22

——供电 466.67

——通风空调与采暖 166.67

——防灾报警 166.67

——综合监控 66.66

——自动售检票系统 1 250

——运营控制中心 266.66

——车站其他设备系统 166.67

3.PPP 项目运营期后续支出。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八条，《应用指南》“五（二）

2.PPP 项目资产在项目运营期间的账务处理”的相关规定，

对于为维护 PPP 项目资产的正常使用而发生的日常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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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等后续支出，不计入 PPP 项目资产的成本。对于为增加

PPP 项目资产的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年限而发生的大修、

改建、扩建等后续支出，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合格交付使

用时，按照相关支出扣除资产被替换部分账面价值的金额，

同时增加 PPP 项目资产和 PPP 项目净资产的账面余额。

乙公司发生的车辆保养维护费属于日常维修、养护后续

支出，交通部门不确认 PPP 项目资产。乙公司发生的车辆大

修费用、车辆更新发生的后续支出，交通部门应当在资产验

收合格交付使用时，确认 PPP 项目资产和 PPP 项目净资产。

交通部门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2024 年 1 月 31 日

借：PPP 项目资产——车辆 1 000

贷：PPP 项目净资产——车辆 1 000

2041 年 1 月 1 日

借：PPP 项目资产——车辆 1 000 000

贷：PPP 项目净资产——车辆 1 000 000

借：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车辆 901 000

贷：PPP项目资产——车辆 901 000

（四）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的会计处理。

分析：根据《10 号准则》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

条，《应用指南》“五（二）3.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的账务

处理”的相关规定，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PPP 项目资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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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按规定移交至政府方的，政府方应当根据 PPP 项目资

产的性质和用途，将其重分类为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按规

定需要对所移交的 PPP 项目资产进行资产评估的，政府方应

当按照资产评估价值作为重分类后为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

评估价值与 PPP项目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收入或当

期费用，同时应当将尚未冲减完的 PPP 项目净资产账面余额

转入累计盈余。

2048 年 12 月 31 日，交通部门账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

借：公共基础设施——车辆 800 000

——通信 40 000

——信号 5 000

——供电 50 000

——通风空调与采暖 10 000

——防灾报警 25 000

——综合监控 10 000

——自动售检票系统 35 000

——运营控制中心 10 000

——车站其他设备系统 15 000

PPP 项目资产累计折旧（摊销） 700 000

贷：PPP 项目资产 1 600 000

其他收入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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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PPP 项目净资产 900 000

贷：累计盈余 9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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